
經濟部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第七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經濟部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

法)，於九十年五月十六日訂定發布後未曾修正。茲為增加

機關遴選委員作業之彈性，及落實國家性別平等政策，促

進參與礦場安全議題之性別平等，爰擬具本辦法第二條、

第七條修正草案，修正委員會組成人數與增訂委員性別比

例及刪除委員得支領出席費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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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礦場安全諮議委員會設置辦法第二條、

第七條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經濟部礦場安

全諮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委員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經濟部

礦務局局長兼任；置

委員九人以上，由經

濟部礦務局聘請學者

專家、礦業權者代表、

礦場安全管理人員及

礦場作業人員代表兼

任，任期均為二年，任

滿得續聘之。 

 前項委員，任

一性別比例不得少於

三分之一。 

第二條 經濟部礦場安

全諮議委員會（以下

簡稱委員會）置主任

委員一人，由經濟部

礦務局局長兼任；置

委員十一人至十五

人，由經濟部礦務局

聘請學者專家、礦業

權者代表、礦場安全

管理人員及礦場作業

人員代表兼任，任期

均為二年，任滿得續

聘之。 

一、第一項修正。為增

加機關遴選委員作

業之彈性，爰修正

委員會組成人數，

並刪除組成人數之

上限規定。 

二、增訂第二項。為落

實國家性別平等政

策，促進參與礦場

安全議題之性別平

等，明定委員之任

一比例不得少於三

分之一。 

第七條 委員會委員及

研究小組委員均為無

給職。 

第七條 委員會委員及

研究小組委員均為無

給職。但非經濟部礦

務局人員之委員，得

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依改制前行政院人事行

政局九十三年六月二十

四日局給字第○九三○

○六二八六四號函主旨

略以「有關兼職人員兼

職酬勞之條文，統一訂

定為『……兼任人員均

為無給職。』，爰刪除本

條但書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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